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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年来，在殷墟田野考古发掘的居住址附近，经常发掘到看起来像夯土建筑类的遗存，以2005年在安钢150吨转炉发掘工地T3南壁剖面图为

例（见下图）。这类遗存通常有四个特征： 

 １． 通常位于殷墟商人的居住遗址附近。 

 ２． 遗迹的整体形态呈规模较大的坑状，多为利用不规则的废弃取土坑。面积通常在３０平方米以上，有的可达１００平方米，甚至更大，深

度普遍在3米以上，有的可达5米左右。 

 ３． 坑中堆积均由两部分文化层上、下叠压而成。下层全部为灰土堆积，多分成３０~５０厘米厚的大层，包含大量陶片、炭灰和动物骨骼等

日常生活废弃物；上层均为纯净的黄土，不分小层，厚约5０~80厘米。下层灰土堆积多较松软，偶有踩踏或其他施平夯的加工痕迹；上层黄土堆

积有明显的施夯现象，多数为平夯，偶见集束小棍夯，很难揭出夯层，但夯打质量普遍较差。灰土通常堆积于坑中，经过夯打的纯净黄土层分布

范围较大，通常覆盖整个坑口，中间位置的黄土层常有下沉现象。 

 ４． 纯净的黄土层面上不见与建筑有关的柱洞、柱础、墙基等与夯土建筑相关的因素。 

  这样的遗迹现象，在以前的殷墟考古发掘中常可见到，由于都没有发现与建筑有关的迹象，通常被判定为晚期破坏较甚所致，在公开发表的

简报或报告中也常因无柱网布局、建筑结构不清而不做报道，或者把这类遗迹现象作为残破严重的房址仅报道数目而已。 

  关于这类遗存的性质，包括笔者在内长期参与殷墟发掘的学者，也常感困惑：为什么殷墟人习惯把房基建在大灰坑上？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

推理，错误之处在于我们都先入为主地把此类遗存判定为建筑遗存了。那么，如果它不是建筑遗存，其性质应该是什么呢？ 

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记载的“殷之法，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”，对我们判断这类遗存的性质非常有启发。殷代法则的严酷是有史可考的，若把

废弃的灰烬等生活垃圾随便弃置于道旁，就要被砍断双手。 

看起来似乎过于严厉，东周时期子贡也以为重，问之仲尼。但仲尼认为：“知治之道也。夫弃灰于街必掩人，掩人，人必怒，怒则斗，斗必三族

相残也。此残三族之道也，虽刑之可也。且夫重罚者，人之所恶也；而无弃灰，人之所易也。使人行之所易，而无离所恶，此治之道。”看来孔

子也认为重罚合适，宁可断其手，也不能引起三族相残。 

  在如此重罚之下，谁人还敢弃灰于道呢？看来商代的典册不仅具有“正法度”的威慑力量，而且在劝导民风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（采宋

镇豪先生说，见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P672、P698）。商人在法典的规劝下，把日常生活垃圾都倒在规模较大的相对固定的垃圾坑中，待经过长时

间的使用，垃圾坑填满后，再用纯净的黄土或者黄土和料礓石颗粒的混合土覆盖，保持生活区的环境卫生清洁。由此看来，殷墟常见的这类用稍

加施夯的纯净黄土封存的灰土坑，并不是残破严重的夯土建筑，而是商人用于封存生活垃圾的遗存。 

  其实，在发掘先秦时期居住遗址的过程中，常可见到用灰坑、或废弃窖穴、或水井来掩埋生活垃圾的现象，都是当时人们环保意识的反映。

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得到不断加强。到了晚商时期，人们不仅意识到生存环境保护的好坏，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疾患的防控

（晚商甲骨文中不乏此类记载），而且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来确保人们生存环境的良性发展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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